


元政字〔2023〕60号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继续有效和失效规范性
文件目录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委办局，驻区条管单位：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2023〕454号）《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赤政办发〔2023〕44号）要求，区政府重点清理了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对2021年12月31日之前印发的列入继续有效目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回头看”，对涉及“放管服”、煤炭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工作、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内容的行政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区本级各部门对制发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同步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对列入失效、继续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附件：1．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023年9月27日　　　　
附件1
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元政字〔2017〕188号）
2．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元政办字〔2017〕116号）
3．关于印发下岗转业志愿兵（士官）权益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元政办发〔2017〕11号）
4．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建设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元政字〔2017〕87号）
5．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宝山区森林植被恢复费造林绿化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办发〔2018〕26号）
6．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元宝山区野外火源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发〔2018〕73号）
7．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元宝山区设施农业贷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字〔2018〕18号）
附件2
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元政发〔2019〕33号）
2．关于印发赤峰市元宝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字〔2019〕104号）
3．印发元宝山区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举措（元政字〔2020〕126号）
4．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激发金融服务全区经济活力的指导意见（元政办字〔2020〕13号）
5．关于印发元宝山区打击查出非法生产、储存、运输、经营烟花爆竹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元政办字〔2020〕13号）
6．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元政字〔2021〕77号）
　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27日印发　



